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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国民政府于1938年出台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》,规定家在战区且家庭

经济来源断绝者可以申请贷金,学生贷金解决了很多青少年学生上学困难的问题。贷金制度是抗战时

期政府设立的几个重要的教育制度之一,也是抗战时期影响深远的教育制度之一。关于贷金制的建立

者,有些学者认为是陈立夫所创。但反观历史,则存在疑点。本文将以史实为依据,对贷金制的建立者

进行论证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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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背景 

全面抗战爆发后,战火迅速蔓延至

华北地区、华东地区以及华南地区。战

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,许多

中国人 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,向大后

方逃奔。战争使得教育系统受到严重摧

毁和破坏,使得众多的大中专学生们的

家庭经济雪上加霜,他们面临无力继续

求学。国民政府有鉴于此,于1938年出台

了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

行办法》,规定家在战区且家庭经济来源

断绝者可以申请贷金。随着战争的扩大

以及国内通货膨胀的日益加剧,全国物

价持续不断高涨,原来的贷金办法已不

适用,急需修正。于是国民政府又相继颁

布了几个贷金办法和规定,出现了膳食

贷金、零用贷金、特别贷金以及后来的

公费生制度。 

2 贷金制的建立者 

贷金,顾名思义,就是借款性质。贷

金制度即由政府所颁的关于保障贫困学

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而提供经济性资助

的行为规范。不少学者认为贷金制的建

立者是当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。张

学继认为贷金制为陈立夫首创,他说：

“从沦陷区或战区迁往大后方的学生,

大多一文不名,甚至连原来殷富家庭的

子弟也不能例外。为了救济这批学生,

并保证他们完成学业,陈立夫首创了贷

金制”[1]。范小方亦认为陈立夫设立了

贷金制,他说：“当时处于战争,一些青年

流离失所,要读书十分困难,陈立夫认为

这些学生不但要教,还要养,便设立贷金

制。”[2]。李海生、张敏认为贷金制是陈

立夫所构想出来的办法：“当时,政府用

以救济的面较宽,财政压力巨大,如果不

用贷金的名义救济青年学生,财政当局

未必能拨款。所谓贷金,顾名思义,将来

有收回之希望,总比白送出去好。陈立夫

想到这个办法,也是为现况所迫。因为来

自战区的学生,离乡背井,大多没有经济

来源,政府不予接济,学生们非但学业难

以为继,恐怕连正常的生活都维持不下

去。”[3] 

持此种观点的学者或许还大有人在,

学者们所依据的资料各不相同,而支持

此种观点 重要的一处资料是陈立夫在

回忆录中提到贷金制是他负起责任而设

置的。陈说：“盖来自战区中中等以上学

校学生,离乡背井,多係经济来源断绝,

如不予接济,非但不能继续学业,且不能

维持生存。我当时即感觉对于这班学生

不但要教,还要养。因而负起责任,设置

贷金制,使这些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,可

以贷金维持生活。”[4] 

持以上观点的学者,多基于教育部

正式颁布贷金规定的时间在陈立夫出任

教育部部长之后的事实,以及陈立夫在

回忆录里坦言自己设置了贷金制这一处

资料。据历史所载,1938年1月1日上午九

时,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

第六十二次会议议决要案：教育部部长

王世杰另有任用,特任陈立夫为教育部

部长。[5]陈立夫到教育部工作的时间是

1938年1月7日,地点是武汉。1938年2月5

日,教育部为救济战区学生起见,颁布

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

办法》。[6]从时间上看,这一贷金办法确

系颁布于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之后。

而陈立夫亦坦言他负起责任,设置贷金

制。[4]故学者们多因此来断定贷金制是

陈立夫首创。 

3 以真史为据分析论证 

反观历史,存在疑点。根据史实,在

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之前,贷金这个

词就已经出现在相关正式文件里了,而

且记载的地方不只一处。1931年山东省

教育厅出台了《各县贫苦学生升学贷费

办法》；1934年河南省教育厅制定了《助

学贷金暂行规程》；1934年安徽省政府通

过《安徽省专科以上学校清寒学生助学

贷金章程》；1936年湖北省制定了《国立

大学鄂籍学生补助基金贷金细则》。再

者,1937年,教育部公布的《教育部拟定

之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》

提到：“全国高等教育,因战事影响,亟待

整理,其整理方案,正在通盘拟议中。兹

遵国防 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

议决议案,先就平津沪战区专科以上学

校作初步整理,拟具方案。……国难严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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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时,筹款艰难,不得不暂以整理各校节

余之款,移作救济之用。其他必要高等教

育事业经费亦可由此挹注。……经费自

廿七年一月份起,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

华大学、私立南 大学,各支原校经常费

或补助费之六成,各以其中之四成,作国

立西南联合大学经费,二成作学生贷金

及教职员救济金。学生贷金及教职员救

济金准实支实销,但总数不得超过所指

定之二成。”[7]在这份《整理方案》之后

不久,长沙临时大学成立了贷金委员会,

并公布了相关布告(1937年10月19日)。

布告提到“为救济困苦学生起见,由学校

在本学期经常费项下节省五千元,作为

贷金,以资救济。其贷金之贷予,另组委

员会办理之”[8]随后,长沙临时大学公布

了获得贷金的学生名单：1937年12月7

日,长沙临大公布了准予贷金学生名单

的布告；1937年12月27日长沙临大公布

准予递补贷金学生名单的布告[8]。 

以上所列各省、教育部所制定和颁

布的关于学生贷金的规定,以及长沙临

时大学关于贷金委员会和贷金规定的事

实,是反驳贷金制是陈立夫首创的有力

证据。在时间上,有关学生贷金的规定早

于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部长之前。陈在

1937年是国民政府调查统计局局长以及

军事委员会第六部部长,1937年任教育

部部长的是王世杰。从这一点可以肯

定,1938年以前学生贷金的规定并非出

自陈立夫之手。 

正因为1938年以前相关正式文件中

已有学生贷金的规定,才有后来的《公立

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》

(1938年),体现制度承前启后的特点。蒋

介石与1938年的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

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》的出台也有一定

的关系。1937年12月14日,蒋介石移迁武

汉,军事委员会亦迁至武汉办公。当时他

指示教育部部长王世杰,对原籍沦为战

区之学生,拟定救济办法。[9] 

4 结论 

综上所分析论证,严格地说,贷金并

非陈立夫首创。但贷金制的发展和完善

有赖于陈立夫的付出,尤其是国民政府

和教育部所颁的贷金规定,受到陈的大

力助推。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

金暂行办法》的 终出台,陈立夫是 大

的功臣,是他说服蒋介石同意由政府设

立的。为争取贷金能得到财政部门的首

肯,陈立夫回忆道：“战时对于救济青年

一事,由于政府负担太重,教部所面临之

困难 大,战区学生大量涌至后方,衣食

住学样样刻不及待,当时救济费用用贷

金名义,盖欲使财政当局易于同意,将来

有收回之望耳。”[4]正是陈立夫向蒋介石

力陈学生贷金的重要性,一方面是为国

储才,一方面是收揽民心,这两点正中蒋

介石下怀,所以蒋介石 终允陈去办,才

有后来《学生贷金暂行办法》的出台。

抗战解决的是亡国灭种的问题,教育解

决的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问题,抗

战军兴,军费紧张,还能兼顾教育系统,

实属不易,这不能抹掉陈立夫的功劳。后

续的几个学生贷金的修正办法及公费生

制度的出台,陈立夫也给予了 大的支

持力度。后人将全面抗战时期的公费贷

金制度誉为陈立夫“长教七年中可成为

制度,传之将来,在教育上发生甚大影

响”[10]的重大政绩之一。因此,全面抗

战时期学生贷金这一制度能够从雏形变

为成形、从离散变为系统的贷金制度,

陈立夫功不可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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